
2019年度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主要是用于县级“食品、药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使用）环节的全过程监督和抽样检验，以及委托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检验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二）项目目标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19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通知》(国市监食检三〔2019〕35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湖南省2019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湘市监办字〔2019〕70号)和《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永州市2019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通知》(永市监发〔2019〕68号)等文件要求，蓝山县2019年度承担本级食品抽检任务数173批次，承担本级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数518批次，合计需要完成食品、食用农产品共691批次的抽检任务，其抽检对象为蓝山县2019年度新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企业，上年度停产本年度恢复生产的生产企业，县级以上重大活动参与服务接待单位、蓝山县既往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跟踪抽检和中心城区规模以上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的蔬菜、水果、畜禽肉、水产、鲜蛋等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的抽检。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50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50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蓝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4次文件，该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500,000.00元，于2019年8月12日拨付到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财政专项配套资金500,000.00元，由于该专项资金与本级追加食品药品“五进”宣传经费及其他工作经费共计 710,000.00元均在“食品药品安全事务专项经费”科目中核算，无法区分该专项资金支出金额。食品药品安全事务专项经费中共计支出703,639.00元，其中差旅费16,516.48元，下乡补贴53,885.00元，印刷宣传费用262,630.00元，奖励经费10,340.00元，邮电费4,800.00元，办公费49,809.00元，举报奖励800.00元，检验费用299,858.52元，评估费5,000.00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根据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财务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该专项资金有明确的资金支持方向、重点和范围，有常务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立项依据，但缺少专项资金申报表，无申报流程；专项资金拨付到单位时，未按项目单独核算，多个项目统一在一个“项目支出”科目中核算。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19年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永州市2019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要求，制定蓝山县2019年度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并于2019年5月31日前报送至永州市局综合协调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并对其严格考核，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制定了2019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使用农产品及食品抽检工作方案，要求承检单位按照工作方案实施，并将抽检结果定期公布在政府网站上。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2019年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已完成本级预包装食品抽检任务数196批次，本级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数520批次，共计716批次，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为91.76%，根据其提供的抽检资料，抽检时间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5月、6月、10月抽检的批次少于88批次；根据其提供的自评报告和常务会议纪要，抽检的最低委托检验价格850元/批次，通过核算财务帐，委托检验价格共计299,858.52元，平均约为419元/批次，有效控制检验成本，有效推动蓝山县食品安全生产，减少不合格食品在市场上的流转，通过检查监督，杜绝源发性的食品安全事件，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同一制订的食品药品检测相关的标准进行监督、检查，保障食品药品的安全，保障蓝山县食品药品领域的安全。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在市面上流通的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对不合格的抽检食品予以处罚，维护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为群众服务，得到群众的支持，通过行业制定的标准，对市场同一监管，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得到被监管群众的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有利于保证蓝山县食品药品流域的安全，得到受益群众的大力支持。但在专项资金管理及财务核算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 82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立项资料不充分

无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资料，立项依据为蓝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4次文件。根据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提供的财务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该专项资金有明确的资金支持方向、重点和范围，有常务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立项依据，但缺少专项资金申报表，无申报流程。
（二）未进行专项核算

根据蓝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4次文件，该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500,000.00元，未将该专项资金按照专项资金制度要求实行按项目单独核算，与其他项目统一核算，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三）会计核算不规范

2019年1月28号凭证付余蔷办公经费33,745.00元，其中印刷宣传资料 4,200.00 元，差旅费 4,200.00元，下乡补助 24,750.00元。会计核算时将差旅费与下乡补助费计入办公费，未按业务属性分别计入相应的末级科目。
（四）财务审核不严谨

发票抬头有误：2019年8月第5号凭证，付2018年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16,609.00元，其中付矿泉水费800.00元发票抬头为“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应按最新的单位全称开具发票。

（五）资金支付依据欠规范

（1）2019年8月第4号凭证，付蚁人广告宣传单页印刷25,000.00元，其中印刷知识产权宣传单页5,000.00元采取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表上显示采购方式为询价，但未附有询比价相关证明资料。其中印刷化妆品科技宣传单页20,000.00元，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表上未明确采购方式。

（2）2019年9月第30号凭证，付“食品安全进学校”单册印刷108,000.00元，采取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表上显示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但未附有谈判议价相关资料。

（3）2019年8月第6号凭证，付美术印刷厂文书台帐印刷费60,000.00元，其中印刷餐饮企业台帐共计54,000.00元采取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表上显示采购方式为询价，但未附有询价相关资料。

（六）报账不及时

2019年1月22号凭证付2018年度学校食安整治6,160.00元及2019年1月28号凭证付余蔷办公经费33,745.00元，发生时点为2018年3-12月。
六、相关建议

（一）严格按照项目立项流程进行项目立项，根据《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要求制定绩效目标，细化绩效目标，便于对项目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绩效考评。

（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应按照项目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三）规范财务核算，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加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
（四）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审批手续。单位的财务人员根据《会计法》对不合理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定期清理借支单和备用金，督促借款人及时处理报账，对特殊事件予以情况说明，避免跨年报账的情况出现。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项检测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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